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生效日期：2026 年 3 月 24 日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或 “银行”）深知个人信息对儿童及其监护人而言的重要性，也感谢儿童及其监护人对我行的信任。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的个人信

息，除《隐私政策》以外，我行将通过《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向儿童及其监护人说明我行如何收集、使用、存储和对外提供儿童的个人信息

（以下简称“儿童信息”），以及我行为儿童及其监护人提供的访问、更正、删除和保护这些信息的方式，并说明儿童及其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本规则中“儿童”，是指

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除另有约定外，本规则所用术语和缩略词与《隐私政策》中的术语和缩略词具有相同的涵义。 

本规则是在《隐私政策》基础上制定的特别规则，专门适用于我行涉及儿童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与《隐私政策》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规则为准；本规则未载明之处，

则参照适用《隐私政策》等有关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如果您是儿童的监护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您仔细阅读和选择是否同意本规则。如果您是儿童本人，您需要和您的监护人（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共同仔细阅读本规则，并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使用我行的产品、服务或向我行提供个人信息。 

请儿童和其监护人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隐私政策》和本规则，特别是采用加粗字体进行标注提示的部分。由监护人选择是否同意相关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以及是否同意

儿童使用我行的产品和服务。如果监护人不同意相关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本规则的内容或不同意提供服务所必要的信息，将可能导致我行的产品和服务无法正常运行，

或者无法达到我们拟达到的服务效果，儿童和其监护人可能无法正常使用我行的产品、服务或相关的具体业务功能。如您选择继续使用我行的产品和服务即视为监护人

同意我行按照《隐私政策》和本规则的约定收集、使用、存储和对外提供儿童信息。 

一、我行如何收集儿童信息 

我行无意收集任何儿童的个人信息，除非已经获得该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且为向该儿童提供的相关产品或服务（如儿童可能成为我行代销的部分保险产品、信托

产品的受益人、我行客户的权利继承人、员工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的受益人以及其他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参与人等）所必需。我行在《隐私政策》当中，结合具体服务逐一

说明了需要您同意我行收集的信息类型与用途以及拒绝同意的后果。具体请查阅《隐私政策》。除《隐私政策》中相关约定外，如您选择使用《隐私政策》及本规则当中

尚未涵盖的其他服务，或出现其他我行需要超出上述收集范围收集儿童信息情形的，我行会通过官网公示、口头、书面、协议约定等方式另行告知，并重新取得儿童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二、我行如何使用儿童信息 

1．我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按照《隐私政策》及本规则的约定使用儿童信息，将收集的监护人和儿童信息用于以下用途： 

（1）验证儿童和监护人身份； 

（2）提供必要的产品和服务及提升服务质量；  

（3）保障您的账户和资金安全； 

（4）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2．当我行要将儿童信息用于《隐私政策》及本规则未载明的其他用途时，会另行告知您，并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再次征得儿童的监护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

意。 

三、我行如何存储和保护儿童信息 

1．我行会按照《隐私政策》及本规则的约定存储与保护儿童信息，严格设定信息访问权限，对可能接触到儿童信息的工作人员采取最小必要的授权原则，并采取技术措

施对工作人员处理儿童信息的行为进行记录和管控，避免违法处理儿童个人信息。 

2．我行已制定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内部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响应培训和应急演练，使其掌握岗位职责和应急处置策略及规程。在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

后，我行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向个人信息主体或其监护人告知：安全事件的基本情况和可能的影响、我行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处置措施、个人信息主体或其监护



人可自主防范和降低风险的建议、我行的补救措施等。我行将以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上述事项。难以逐一告知时，我行会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发布相关警示信息。同

时，我行还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主动上报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处置情况。若因我行原因导致儿童的合法权益受损，我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在您终止使用我行提供的与儿童有关的服务后，我行会停止对儿童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并在为实现本规则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期限内依法删除（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

难以实现的，本行会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之外的处理）或匿名化处理儿童和监护人的个人信息，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对个人信息存储时间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我行如何对外提供儿童信息 

我行承诺对儿童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仅在《隐私政策》约定的情况下对外提供儿童信息。如果为了向您提供服务而需要将儿童信息提供至第三方，我行将评估该第三方接

收儿童信息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安全性。我行将要求第三方对儿童信息采取保护措施，并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另外，我行会按照法律法规及国

家标准的要求告知对外提供儿童信息的类型、处理目的、处理方式、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并征得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或确认第三方已经征得

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五、如何访问和管理儿童信息 

在使用我行服务期间，您和您的监护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以通过本规则载明的联系方式行使儿童个人信息权利（包括查阅、更正、复制、撤回同意、删除等）。 

六、本规则如何更新 

因业务需要或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我行会适时对本规则进行修订。在本规则发生变更时，我行会在银行官网上发出本规则更新版本，并会在变更内容生效前以银行网

站公告等合理方式通知您，以便您能及时了解本规则最新内容。如果您是儿童的监护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您仔细阅读和选择是否同意本规则更新后的内容。如果

您是儿童本人，您需要和您的监护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共同仔细阅读本规则更新后的内容，并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使用我行的产品、服务或向我行提供个人信息。 

您需要对本规则更新后的内容知悉并确认。如您不同意更新后的内容，应立即停止使用相应服务，我行将停止收集您的相关个人信息；如您继续使用服务，我行将执行更

新内容。 

七、如何联系我行 

我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联系方式：【40089 40089】 

任何关于查阅、更正、删除个人信息，撤回授权，处理超过保留期的个人信息，或了解我行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做法，或行使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赋予客户的个人信息相

关权利的要求，可通过下述联系方式向我行提出： 

公司名称：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155 号华侨银行大厦 

邮编：200135 

联系人：客户服务中心 

电子邮箱：CustomerVoice@ocbc.com 

联系电话：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40089 40089 (中国内地)； +86 755 2583 3688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 

为了保障安全，您可能需要提供书面请求，或者以其他方式证明您的身份。我行可能会要求您先验证自己的身份，然后再处理您的请求。对于您合理的请求，我行原则上

不收取费用，但对多次重复、超出合理限度的请求，我行将酌情收取一定费用。对于与您的身份不直接关联的信息、无端重复信息，或者需要过多技术手段（例如，需要

开发新系统或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惯例）、给他人合法权益带来风险或者不切实际的请求，我行可能会予以拒绝。 

如您有任何疑问、投诉、反馈、意见或建议，请联系我行。除前述联系方式外，您也可光临我行的分支行营业网点与我行进行联络。一般情况下，我行将在收到您的问题

之次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受理并处理，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如本规则设有英文文本，英文文本仅作参考，英文文本与中文文本如有不一致，以中文文本为准。 


